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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BOER POWER HOLDINGS LIMITED
博耳電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85）

二零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舉行的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通告內的所有決議案已於二零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舉行的
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博耳電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日期為
二零二五年四月十一日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通告」）內的所
有決議案已於二零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
正式通過。

股東週年大會已於二零二五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五）上午十時假座香港九龍荔
枝角長沙灣道 833號長沙灣廣場 1期9樓910室舉行。

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當日已發行股本為77,376,900港元，分為773,769,000

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股份（「股份」），此乃給予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
於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任何提呈決議案的股份總數。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據董事所深知、全悉及確信，本公司股東（「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
就任何提呈決議案進行投票時，沒有僅可就相關決議案放棄表決贊成的限制，
概無股東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須於股東週年大會
就任何決議案放棄表決權，亦無股東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的通函中表示打算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投票反對或放棄投票的意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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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香港證券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及擔任股東週
年大會點票的監票員。

通告內所有提呈決議案已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有關決議案的投
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考慮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
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
財務報表以及本公司董事報告及本公司獨
立核數師報告。

544,081,500

(99.999862%)

750

(0.000138%)

2. 宣派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1港仙及特別末
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3港仙。

544,081,500

(99.999862%)

750

(0.000138%)

3. 重選賈凌霞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543,348,500

(99.865140%)

733,750

(0.134860%)

4. 重選唐建榮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544,081,500

(99.999862%)

750

(0.000138%)

5. 重選瞿唯民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544,081,500

(99.999862%)

750

(0.000138%)

6.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544,081,500

(99.999862%)

750

(0.000138%)

7. 重新委任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
公司為本公司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
酬金。

544,081,500

(99.999862%)

750

(0.000138%)

8.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買賣額外
股份（包括庫存股份的任何銷售或轉讓），惟
不可超過於本決議案獲通過之日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不包括庫存股份）的20%。

544,081,500

(99.999862%)

750

(0.00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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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9.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本公司股本中的
股份，惟不可超過於本決議案獲通過之日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不包括庫存股份）的10%。

544,081,500

(99.999862%)

750

(0.000138%)

10. 待上文第8及9項決議案獲通過後，擴大授予
董事的一般授權，以根據第8項決議案配發、
發行及買賣額外股份，即在其中加入相當於
本公司根據第9項決議案獲授的授權購回的
本公司股本面值總額的數額。

544,081,500

(99.999862%)

750

(0.000138%)

由於第 1至第10項決議案均獲超過 50%的股東投票贊成，所有決議案作為本公
司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所有董事均已以電子方式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承董事會命
博耳電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錢毅湘

香港，二零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i)五名執行董事：錢毅湘先生、賈凌霞女士、查賽彬
先生（余偉銘先生為其替任董事）、錢仲明先生及余偉銘先生；及 (ii)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唐建榮先生、瞿唯民先生及黎偉略先生。


